
证券代码：603719          证券简称：良品铺子       公告编号：2021-027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协议内容仅为框架性、意向性约定，暂不涉及项目的具体细节，具体

事项付诸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变动的可能性，公司将

根据后续签订的具体协议及履约情况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与披露义务。 

 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 2021 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与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以下简称“武汉临空港管委会”）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

下简称“本协议”）。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市东西湖区）地处长江中游北岸，武汉市

西部，土地面积 495 平方千米，截止 2019 年底，东西湖区常住人口 60.13 万。

2013 年 3 月，经国务院批准，武汉市三大国家级开发区之一——武汉吴家山经

济技术开发区正式更名为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与东西湖区合署办公。 

公司与武汉临空港管委会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协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2021 年 4 月 28 日，公司与武汉临空港管委会在东西湖区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双方签字、盖章并互换协议文本。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根据后续签订的具体协

议，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与披露义务。 

 

二、框架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乙方：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背景 

1、甲方所在的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武汉市东西湖区）是武汉市三

大国家级开发区之一，位于长江与汉江交汇之处，承东启西、连南通北，是连接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的桥头堡，是武汉面向未来的重要增长极。武汉临

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毗邻航空港、高铁港、江河港，沪蓉高速、京港澳高速交汇

于此，形成“铁水公空”四路齐备的立体交通网络。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产业基础雄厚，是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中西部最大的台商投资区和湖

北临空经济核心区，财政收入连续多年位居湖北省前列。 

2、乙方创立于 2006 年，总部设在湖北武汉。目前，乙方已形成覆盖肉类零

食、坚果炒货、糖果糕点、果干果脯、素食山珍等多个品类、1000 余种的产品

组合，截止到 2020 年，线下开设了 2700 多家门店，线上细分运营 100 多个子渠

道入口。2020 年 2 月 24 日，乙方在 A 股主板正式挂牌上市，股票代码 603719,

也是 A 股历史上首家“云上市”的企业。 

 

（三）合作内容 

乙方计划总投资 6 亿元，占地面积约 10 亩，建设一座面积约 40,000 平方米

的研发大楼作为良品铺子食品研究院、产品研发中心等，地上约 22 层，地下按

规划配置停车场。 

 

（四）双方职责 

1、甲方职责 



（1）协助乙方进行选址，协调和推进投资协议的落实。 

（2）在合法依规的前提下，积极争取省市支持，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支持该

项目。 

（3）甲方成立项目工作组，为乙方项目落户建设投产提供跟踪代办服务，

协助乙方或项目公司办理规划、土地、消防、建设、社会治安等事项，推动项目

顺利快捷实施。 

 

2、乙方职责 

（1）在投资协议签订后设立项目公司，未经甲方同意，项目公司的注册地

点不得变更；不得改变项目用途和产业性质，如确需改变用途，主体单位须报经

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批准。 

（2）乙方在甲方所投项目税收必须在甲方全额缴纳，产值在甲方全额计算，

不得转移。 

（3）确保该项目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并遵守节能环保等基本要求以及国家、

湖北省、武汉市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 

 

（五）其他事项 

1、本协议任何一方违约或违反其承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2、如果在履行协议期间发生不可抗力事件，双方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免除违

约责任。如果不可抗力事件致使协议目的不能实现的，双方均可提出解除协议。

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协议的当事人一方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

因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3、双方本着共同努力、积极的态度推进项目落实，本框架协议签订后，由

甲、乙双方协商签订具体的正式项目协议书，双方按正式项目协议书约定内容执

行。 

4、协议履行中产生的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甲方所在地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5、本协议书正式文本壹式肆份，双方各持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



议书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壹年。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协议的签订符合公司“高端零食”的发展战略，是向“食品技术领

先”的目标迈进的重要举措，能够大幅提升公司在研发方面的硬件水平和扩容空

间，有助于强化公司在食品技术研究和产品创新研发方面的核心竞争力。 

（二）本协议的签订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与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从长远看，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发展产生夯实

技术研究与创新研发核心竞争力的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仅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是各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意向性约定，

存在不确定性。本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

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30日 


